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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58号市北科创会议中心三楼

南侧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

537

7

874,468,376

859,134,329

15,334,047

46.6805

45.8620

0.81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中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马慧民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副总经理成佳女士，

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5,221,758

15,328,947

870,550,705

比例（%）

99.5446

99.9667

99.5520

反对

票数

3,820,171

5,100

3,825,271

比例（%）

0.4447

0.0333

0.4374

弃权

票数

92,400

0

92,400

比例（%）

0.0107

0.0000

0.0106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5,197,658

15,328,947

870,526,605

比例（%）

99.5418

99.9667

99.5492

反对

票数

3,770,071

5,100

3,775,171

比例（%）

0.4388

0.0333

0.4317

弃权

票数

166,600

0

166,600

比例（%）

0.0194

0.0000

0.019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49,959,116

15,328,947

865,288,063

比例（%）

98.9320

99.9667

98.9502

反对

票数

9,037,713

5,100

9,042,813

比例（%）

1.0520

0.0333

1.0341

弃权

票数

137,500

0

137,500

比例（%）

0.0160

0.0000

0.0157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49,928,616

15,328,947

865,257,563

比例（%）

98.9285

99.9667

98.9467

反对

票数

9,040,513

5,100

9,045,613

比例（%）

1.0523

0.0333

1.0344

弃权

票数

165,200

0

165,200

比例（%）

0.0192

0.0000

0.0189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49,894,716

15,328,947

865,223,663

比例（%）

98.9245

99.9667

98.9428

反对

票数

9,060,213

5,100

9,065,313

比例（%）

1.0546

0.0333

1.0367

弃权

票数

179,400

0

179,400

比例（%）

0.0209

0.0000

0.02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
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839,646

10,815,546

5,577,004

5,546,504

5,512,604

比例（%）

73.4527

73.2894

37.7914

37.5848

37.3551

反对

票数

3,825,271

3,775,171

9,042,813

9,045,613

9,065,313

比例（%）

25.9212

25.5817

61.2768

61.2958

61.4293

弃权

票数

92,400

166,600

137,500

165,200

179,400

比例（%）

0.6261

1.1289

0.9318

1.1194

1.21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鞠宏钰，刘云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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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1月10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签发的《受理通知书》（受理号：JXHS2500126），罗氟司特乳膏（ZO⁃
RYVE®）0.15%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物名称：罗氟司特乳膏
申请事项：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5.1类
规格：0.15%（60g：0.09g）
申报适应症：适用于 6 岁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

治疗。
申请人：Arcutis Biotherapeutics INC
注册代理机构：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

予以受理。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罗氟司特乳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Arcu⁃

tis Biotherapeutics, Inc.（NASDAQ: ARQT）（以下简称“Arcutis”）于 2023年 8
月签署合作协议引进的创新皮肤外用制剂产品，中美华东拥有该产品在大中华
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
宾、泰国、缅甸、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独家许可，包括开发、注
册、生产及商业化权益（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1）。ZORYVE®的活性成分为罗氟司特（Roflumilast），是一种高活性和
高选择性的非类固醇类磷酸二酯酶-4（PDE4）抑制剂，PDE4是一种细胞内酶，可
增加促炎介质的生成并减少抗炎介质的生成，抑制PDE4可减轻炎症反应。中
国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罗氟司特乳膏（ZORYVE®）0.15%在 6岁及以上轻度
至中度特应性皮炎受试者中表现出积极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达成研究主要
终点，整体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与合作方Arcutis 公司海外研究数据类似，支持
其国内申报上市。

目前，在美国，ZORYVE®0.05%乳膏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2至5岁儿童
患者的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的局部治疗，ZORYVE®0.15%乳膏被批准用于 6
岁及以上患者的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的局部治疗，ZORYVE®0.3%乳膏被批准
用于6岁及以上患者的斑块状银屑病的局部治疗，ZORYVE®0.3%泡沫剂被批准
用于治疗 9岁及以上患者的脂溢性皮炎和 12岁及以上患者的头皮和身体斑块
状银屑病。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 A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或复发性、瘙痒性、

炎症性皮肤疾病，累及儿童和成人，大多数疾病严重程度表现为轻度至中度，临
床表现包括瘙痒、红斑、干燥、渗出、结痂以及继发性病变（如苔藓样变和表皮脱
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特应性皮炎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基础治
疗、外用药物治疗（外用糖皮质激素、外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和外用PDE4抑制
剂等）、系统治疗（口服抗组胺药物、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和生物制剂）等。
相比外用糖皮质激素和外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等传统治疗手段，外用PDE4抑
制剂在安全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开发更多可供患者在转向系统性治疗
前尝试的外用治疗方案，这对于儿童患者尤为重要，因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局
部外用治疗而非注射或全身性用药。罗氟司特乳膏（ZORYVE®）是一种不油腻
的保湿乳膏，易于涂抹并迅速吸收，且用法为每日一次，与传统的激素类外用制
剂相比，没有长期使用时间的限制，极大提高了用药便利度。本次罗氟司特乳
膏（ZORYVE®）0.15%上市许可申请获得受理，是该系列产品研发进程中的重要
里程碑，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自免皮肤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上述药品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上市许可申请受理后将转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进行审评，通
过后颁发药品注册证书方可投入生产、销售。药品审评审批时间、审批结果及
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
推进药物研发及注册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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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年11月11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
八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或“本员工持股计划”）。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部分为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至2020年5月10日期
间回购的公司股票以及部分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竞
价交易等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6年5月10日届满，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八期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情况
1、2023年3月22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449,431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0.09%）公司股票以35.51元/股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洽洽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2023年 1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1日期
间，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共计1,
189,1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23%，成交金额54,039,602.01元，成交均价约
为45.45元/股。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
股票的操作已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共持有公司
股票1,638,531股，通过非交易过户和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资金
总额共计 69,998,896.82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月 25日、2023
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7）、《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2、2024年5月10日，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5月10日披露的《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1）。

3、2025年3月11日，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2025年3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期员工持
股计划延期的议案》。经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及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12个月，
即延长至2026年5月10日。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9 日披露的《关于第八
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自成立至今未出售股票，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数量1,638,5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后续安排
根据《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有关规定，在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存续期届满前，管理委员会应于员工持股计划
解锁日后于存续期内择机出售相应的标的股票，并决定是否对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所对应的收益进行分配，如决定分配，由管理委员会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
按照持有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
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终止或延长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24个月，自公司回购股份办理股票过户登记至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和员工持股计划最后一笔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
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孰晚者开始计算，即 2023年 5月 11日至
2025年5月10日。经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及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
延长至2026年5月10日。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

获
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及名单等事项，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

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性资
产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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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

易日内（2025年 11月 7日、11月 10日、11月 11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
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公司目前日常经营
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为-12,077.48万元，仍处于亏损状
态，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亏损的风险。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11月7日、11月10日、11月11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函查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
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49,026.22万元，同比增长5.29%，实现归母净利润为-12,077.48
万元；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59,042.78万元，同比增长57.30%，实现归母净
利润2,805.94万元，单季度实现了扭亏为盈。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

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

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
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
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为-12,077.48万元，仍处于亏损状态，公
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亏损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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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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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万娇女士。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1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1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184人，共计代表股份309,494,492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5.7797％。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02,635,3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986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2人，代表股份6,859,13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930％。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

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82人，代表股份 6,859,13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793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6,546,1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0474％；

反对2,399,7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7754％；弃权54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10,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153％；反对 2,399,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9866％；弃权 54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98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603,8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9％；

反对3,419,9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050％；弃权47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68,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2774％；反对 3,419,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8602％；弃权 47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24％。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579,0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49％；

反对3,436,3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103％；弃权47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4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9158％；反对 3,436,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0993％；弃权 47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848％。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594,0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97％；

反对3,419,3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048％；弃权48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5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1345％；反对 3,41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8515％；弃权 48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140％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460,8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67％；

反对3,549,8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470％；弃权48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5,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1926％；反对 3,54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541％；弃权 48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534％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500,4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95％；

反对3,510,8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344％；弃权48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65,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7699％；反对 3,510,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1855％；弃权 48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446％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5,494,5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76％；

反对3,425,4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1068％；弃权57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59,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6839％；反对 3,42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9404％；弃权 574,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王省律师和赵航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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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
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7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 2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0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1月20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5年 11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1月12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本次股东会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
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股东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和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
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二）和本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以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
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三），请发传真后电话确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
2025年11月24日（9:00一11:30、13:00一16:00）
3.登记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五楼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一：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79”，投票简称为“富春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本次股东会设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时，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

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

年11月27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
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出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受托人有权依
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中的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
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照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

章。
附件三：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名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会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持有股数

电子邮箱

邮编

备注

注：
1.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委托他人出席的还需填写《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及提供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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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的事项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张

杰先生的辞职报告。张杰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以及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张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申
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杰先生仍持有公司股票2,569,541股，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其所持股份。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期间勤勉尽
责、恪尽职守，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张
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增补公司董事的事项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依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公司拟增补章旭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章旭东先生当选公司董事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附件：章旭东先生个人简历
章旭东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学

历。历任浙江富春江通信电缆厂办公室主任，杭州中策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浙
江富春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永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富阳永通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董事长。

章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了担任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之外，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章旭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没有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没
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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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11月11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江滨东大道138号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会
议的形式召开。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万娇女士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部分治理制度。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各项子议案，经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均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

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经审议，为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新公司法及修订后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公司执

行事务的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万娇女士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法定
代表人。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并提请股东会审

议。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增补章旭东先生为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辞

职及增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决定在2025年11月27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